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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9年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 

综合考评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苏通科技

产业园区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2019年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综合考评办法（试行）》

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实施。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4月3日 

（此件公开发布）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通政办发〔2019〕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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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市开发园区 

产业项目建设综合考评办法（试行）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推进开发园区重特大项

目落地落实，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在

去年考评办法的基础上，特制定本考评办法。 

一、考评对象 

国家级开发区（5家）：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安经济技术

开发区、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通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省级开发区（9家）：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苏

通科技产业园区、如东经济开发区、海门工业园区、启东经济开

发区、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如东洋口港经济开发区、如皋港

工业园区（参照）。 

去筹的省级开发区（4家）：海安高新区、如皋高新区、市北

高新区、通州湾经济开发区。 

国家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去筹的省级开发区实行分档计

分考评。 

二、考评内容 

主要考评新开工项目、新竣工项目、项目转化达产、主导产

业新兴产业项目集聚度、加减分五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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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开工项目（43分） 

1．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13分） 

（1）新开工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8分）；崇川开发区、如皋高新区（3

分）；港闸开发区、海门工业园区（5分）；其他开发区（10分）。 

（2）新开工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 

崇川开发区、港闸开发区、如皋高新区（4分）；海门工业

园区（8分）；其他开发区（3分） 

（3）数据应用和科技研发型项目（只对崇川开发区、港闸

开发区、如皋高新区、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考评）。 

崇川开发区、如皋高新区（6分）；港闸开发区（4分）；南

通经济技术开发区（2分）。 

2．重特大项目（30分） 

（1）新开工重特大项目（17分） 

新开工重特大项目数目标完成率4分；当年新开工重特大项

目规模质量13分。 

（2）续建重特大项目（13分） 

续建重特大项目设备投资完成额。崇川开发区、港闸开发区

（3分）；其他开发区（4分）。 

续建重特大项目投资完成率。崇川开发区、港闸开发区（10

分）；其他开发区（9分）。 

（二）新竣工项目（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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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竣工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崇川开发区、港闸开发区、海门工业园区、如皋高新区（4

分）；其他开发区（8分）。 

2．新竣工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 

崇川开发区、港闸开发区、海门工业园区、如皋高新区（8

分）；其他开发区（4分）。 

（三）项目转化达产（30分） 

转化达产率17分；转化达产项目平均产出13分。 

（四）主导产业、新兴产业项目集聚度（15分） 

主导产业项目集聚度8分，新兴产业项目集聚度7分。 

（五）加减分项（10分） 

盘活存量7分；重大外资项目2分；新增国家级平台1分。 

三、评分办法 

考评采取百分制及加减分法。 

（一）新开工项目（43分） 

1．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13分） 

新开工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1）新开工亿元以上工业项目数目标完成率。崇川经济开

发区、如皋高新区（1分）；港闸经济开发区、海门工业园区（2

分）；其他开发园区（3分）。 

计分方法为：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的开发园区得该项满分；

未完成目标任务但完成率高于60%（含60%，下同）的开发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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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实际完成率得分；完成率低于60%的开发园区不得分。 

（2）新开工亿元以上工业项目投资目标完成率。南通经济

技术开发区（5分）；崇川经济开发区、如皋高新区（2分）；港

闸经济开发区、海门工业园区（3分）；其他开发园区（7分）。 

计分方法为：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的开发园区得该项满分；

未完成目标任务但完成率高于60%的开发园区，按实际完成率得

分；完成率低于60%的开发园区不得分。 

新开工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 

（1）新开工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数目标完成率。崇川经济

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如皋高新区（2分）；海门工业园区

（4分）；其他开发园区（1分）。 

计分方法为：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的开发园区得该项满分；

未完成目标任务但完成率高于60%的开发园区，按实际完成率得

分；完成率低于60%的开发园区不得分。 

（2）新开工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投资目标完成率。海门工

业园区（4分）；其他开发园区（2分）。 

计分方法为：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的开发园区得该项满分；

未完成目标任务但完成率高于60%的开发园区，按实际完成率得

分；完成率低于60%的开发园区不得分。 

数据应用和科技研发型项目 

数据应用和科技研发型项目数目标完成率。崇川经济开发

区、如皋高新区（6分）；港闸经济开发区（4分）；南通经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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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开发区（2分）。 

计分方法为：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得该项满分；未完成目标

任务但完成率高于60%的开发园区，按实际完成率得分；完成率

低于60%的开发园区不得分。 

2．重特大项目（30分） 

（1）新开工重特大项目（17分） 

新开工重特大项目数目标完成率（4分） 

计分方法为：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的开发园区得该项满分；

未完成目标任务但完成率高于50%的开发园区，按实际完成率得

分；完成率低于50%的开发园区不得分。 

当年新开工重特大项目规模质量（13分） 

每新增一个计划总投资人民币10～20亿元（含下限10亿元，

下同）的单体项目规模分值为1分；每新增一个20～30亿元的单

体项目规模分值为2.5分；每新增一个30～50亿元的单体项目规

模分值为5分；每新增一个50亿元以上的单体项目规模分值为7

分；每新增一个100亿元以上的单体项目规模分值为13分。每个

重特大项目得分根据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总投资的比率乘以项

目规模分值。根据各开发园区得分进行排名，第一名得11分，其

他开发园区按比值得分。 

对认定的新开工重特大项目，按项目计划总投资进行排名，

进入前20名项目完成投资额最多的开发园区得2分，其他开发园

区按完成投资额比值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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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工重特大项目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3+3”产业

及新兴产业发展方向。 

（2）续建重特大项目（13分） 

续建重特大项目设备投资完成额。崇川开发区、港闸开发区

（3分）；其他开发园区（4分）。按项目新增设备投资完成额进

行排名，最高的开发园区得相应分值的满分，其他按照相应分值

的比值得分。 

续建重特大项目投资完成率。崇川开发区、港闸开发区（10

分）；其他开发园区（9分）。按项目已完成投资额占计划总投

资比率进行排名，最高的开发园区得相应分值的满分，其他按照

相应分值的比值得分。 

（二）新竣工项目（12分） 

1．前三年新开工工业项目竣工率。每个开发园区以全年项

目竣工率60%为目标，季度考评时一、二、三季度分别设定竣工

率目标为15%、30%、45%。崇川开发区、港闸开发区、海门工

业园区、如皋高新区（3分）, 其他开发园区（7分）。 

计分方法分基本分（崇川开发区、港闸开发区、海门工业园

区、如皋高新区基本分为2分，其他开发园区基本分为6分）和项

目竣工率排名得分（1分）。 

基本分计分方法为：完成序时目标竣工率的开发园区得基本

分，每低于5%，扣0.5分（基本分扣完为止）。 

排名得分计分方法为：按项目竣工率对所有开发园区进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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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第一名得1分，其他按比值得分。 

2．工业竣工项目设备投资比率（2分） 

计分方法为：按当期竣工项目设备投资额占总投资的比率进

行排名，第一名得2分，其余按比值得分。 

3．前三年新开工服务业项目竣工率。每个开发园区以全年

项目竣工率60%为目标，季度考评时一、二、三季度分别设定竣

工率目标为15%、30%、45%。崇川开发区、港闸开发区、海门

工业园区、如皋高新区（7分），其他开发园区（3分）。 

计分方法分基本分（崇川开发区、港闸开发区、海门工业园

区、如皋高新区基本分为6分，其他开发园区基本分为2分）和项

目竣工率排名得分（1分）。 

基本分计分方法为：完成序时目标竣工率的开发园区得基本

分，每低于5%，扣0.5分（基本分扣完为止）。 

排名得分计分方法为：按项目竣工率对所有开发园区进行排

名，第一名得1分，其他按比值得分。 

（三）项目转化达产（30分） 

1．转化达产率（17分） 

转化达产率=转化达产项目数/转化达产项目基数 

转化达产项目基数包括前三年认定的未转化达产的亿元以

上产业项目。对各开发园区转化达产率进行排名，最高的得该项

满分，其他按比值得分。 

2．转化达产项目平均产出（1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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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达产项目平均产出=转化达产项目净增应税销售收入/

转化达产项目数 

对各开发园区转化达产项目平均产出进行排名，最高的得该

项满分，其他按比值得分。 

（四）主导产业、新兴产业项目集聚度（15分） 

1．主导产业项目个数占比（4分）。按当年主导产业新开工

项目个数占各开发园区亿元以上项目个数比率进行排名，第一名

得4分，其他按比值得分。 

2．主导产业项目完成投资额占比（4分）。按当年新开工主

导产业项目完成投资额占各开发园区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额

比率进行排名，第一名得4分，其他按比值得分。 

3．新兴产业项目个数占比（3分）。按当年新兴产业新开工

项目个数占各开发园区亿元以上项目个数比率进行排名，第一名

得3分，其他按比值得分。 

4．新兴产业项目完成投资额占比（4分）。按当年新开工新

兴产业项目完成投资额占各开发园区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额

比率进行排名，第一名得4分，其他按比值得分。 

（五）加减分项（10分） 

1．盘活存量（7分） 

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得该项满分；未完成目标任务但完成率

高于60%的开发园区，按实际完成率得分；完成率低于60%的开

发园区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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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大外资项目（2分） 

按重大外资项目标准计算各开发园区当期引进重大外资项

目得分进行排名，第一名得2分，其余开发园区按比值得分。 

3．新增国家级平台（1分） 

新获批一个国家级平台得0.5分，最高不超过1分。 

所有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须坚守政策底线、环保底线，如有

违反，一个项目扣1分。各开发园区对项目完成情况本着实事求

是的原则上报，严禁弄虚作假，如在考评中发现弄虚作假的，发

现一起扣1分。 

四、考评实施 

市项目建设协调督查办公室负责综合考评工作。市发改委、

科技局、工信局、商务局、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统计局负责前道审核。南通市税务局、南通海关等部门负

责相关专项审核。市项目建设协调督查办公室形成考评结果后，

报市党政联席会议审定。 

五、结果运用 

（一）按季度对各开发园区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评排

名；按年度进行综合考评。 

（二）对季度考评排名第1名的国家级开发区、前2名的省级

开发区，分别授予“南通市项目建设季度先进开发区流动红旗”，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不参与授旗。 

（三）对年度考评得分排名第1名的国家级开发区、前2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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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开发区，分别授予“南通市项目建设年度先进开发区”称号。 

（四）4家去筹的省级开发区不参与授旗、评先，参加模拟

考核。 

（五）年度考评结果纳入《全市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绩效考

核办法》，与各开发园区绩效考评相结合，与开发园区干部奖惩

使用相结合。对年度未完成目标任务且排名最后1名的国家级、

省级开发园区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对连续2年考评排名最

后1名且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国家级、省级开发园区党政主要

负责人实行问责，并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 

六、相关说明 

（一）亿元以上新开工产业项目认定办法 

新开工亿元以上工业项目认定办法：有土建内容的项目，建

筑面积不少于1万平方米，设备投资不少于4000万元，开工标准

为项目建至正负零；无土建内容的项目，纯设备投入不少于5000

万元。新开工亿元以上工业项目不包含工业标准厂房、自来水厂、

污水处理厂。 

新开工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认定办法：新开工亿元以上服务

业项目是指新开工的计划总投资不少于1亿元的服务业项目（物

流、旅游、计划总投资10亿元以上的特色服务业项目等）。物流

项目一次性开工面积不少于2万平方米或有4000万元以上的设备

投入，新建项目须落户在物流园区内，开工标准为项目建至正负

零。经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织认定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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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或文化资源、集中连片且具有一定规模住宿设施的乡村旅游

项目，开工标准为新建成营业客房数量达到50间以上、领取“三

证”（营业执照、食品卫生许可证、民宿证），以及规模大、具

有旅游特色资源、民资占比高、当年完成投资3亿元以上的重特

大旅游项目（计划总投资10亿元以上）纳入服务业项目考评。计

划总投资10亿元以上的特色服务业项目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确

定。 

数据应用和科技研发型项目认定办法：当年缴纳社保人数新

达到100人的数据应用和科技研发型项目（包括数据应用、软件

和信息服务、物联网、云计算、供应链管理、金融服务、数字文

化、环境服务等），其中高层次人才（按照3%的税率缴纳个税）

比例不少于20%，全年连续缴纳个税和“五险一金”达到6个月

以上的，视同为1个亿元项目。此项只对崇川区、港闸区、南通

经济技术开发区考评。当年缴纳社保人数新达到500人的数据应

用和科技研发型项目视同1个10亿元项目，此项对全市考评。 

（二）亿元以上竣工产业项目认定办法 

2016、2017年开工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竣工认定办法：有土

建内容的项目，主体厂房竣工，设备安装完成且设备投入额达到

2000万元；纯设备投入项目，设备安装完成且设备投入额达到

5000万元。 

2018年开工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竣工认定办法：有土建内容

的项目，主体厂房竣工，设备安装完成且设备投入额达到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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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纯设备投入项目，设备安装完成且设备投入额达到5000

万元。 

2019年当年开工当年竣工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认定办法与

2018年开工的工业项目竣工认定办法相同。 

2016、2017年开工的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竣工认定办法：有

土建内容的项目，建筑物竣工，外装修完成，设备安装完成；纯

设备投入项目，设备安装完成且设备投入额达到2000万元。 

2018年开工的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竣工认定办法：有土建内

容的项目，建筑物竣工，外装修完成，设备安装完成，亿元服务

业项目最终认定实际完成投资须达8000万元以上。 

2019年当年开工当年竣工的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认定办法

与2018年开工的服务业项目竣工认定办法相同。 

工业、服务业竣工项目均须提供产品或营业收入纳税凭证。 

（三）项目转化达产认定办法 

项目转化达产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已认定竣工；

（2）符合规模企业标准；（3）产出率≥60%。 

符合规模企业标准包含两种情况：一是按照标准实际进入规

模企业名录的项目；二是原规模企业实施的项目，因项目实施新

增销售达到规上标准。 

产出率=项目应税销售收入净增量/项目计划总投资，项目应

税销售收入使用税务部门数据，且工业项目实缴增值税税金（含

免抵税额）占应税销售收入的比重不低于0.8%，服务业项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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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0.2%。 

（四）主导产业、新兴产业项目认定办法 

根据《关于促进全市开发园区改革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通办发〔2017〕108号）文件，鼓励支持开发园区从自身

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出发，找准“3+3+N”先进制造业体系中的

产业定位，重点打造1个主导产业，扶持壮大1个战略性新兴产

业。由各开发园区自行申报、市有关部门确认1个主导产业、1

个新兴产业（详见附件2），新开工亿元以上产业项目符合主导

产业、新兴产业目录的予以认定。 

（五）项目评分操作 

新开工亿元以上工业项目个数和投资目标完成率、新竣工亿

元以上工业项目个数、新增计划总投资10亿元以上单体工业项

目、主导产业项目集聚度、盘活存量，由市工信局会同市统计局

初步认定评分后，上报市项目建设协调督查办公室。 

新开工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个数和投资目标完成率、数据应

用和科技研发型项目个数、新竣工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个数、新

增计划总投资10亿元以上单体服务业项目，由市发改委分别会同

市科技局、商务局、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统计局、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初步认定评分后，上报市项目建设协调督查办公室。 

项目转化达产考评由市统计局初步认定评分后，上报市项目

建设协调督查办公室。 

主导产业、新兴产业项目集聚度和重大外资项目由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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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认定评分后，上报市项目建设协调督查办公室。 

国家级平台由市科技局初步认定评分后，上报市项目建设协

调督查办公室。 

加减分项中盘活存量加分项目实行半年度考评，其余指标实

行年度考评。 

海门工业园区产业项目建设考评得分按70%计入总分，个性

化考评得分按30%计入总分。通州湾经济开发区产业项目建设考

评得分按50%计入总分，个性化考评得分按50%计入总分。 

 

附件：1．2019年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综合考评主要

指标 

2．全市开发园区产业定位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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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9年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 

综合考评主要指标 
 

地区 

新开工亿元以上

工业项目 

新开工亿元以上

服务业项目 

数据应

用和科

技研发

型项目 

新开

工重

特大

项目 

个数 

投资 

完成额 

（亿元） 

个数 

投资 

完成额 

（亿元） 

个数 个数 

全市合计 405 326 47 47 55 62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 40 32 6 6 10 7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32 26 4 4 - 4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 32 26 2 2 - 4 

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 32 26 2 2 - 4 

南通高新区 32 26 2 2 - 4 

崇川经济开发区 4 4 3 3 15 3 

港闸经济开发区 4 4 2 2 10 3 

苏通科技产业园区 25 20 2 2 - 3 

如东经济开发区 28 22 2 2 - 3 

海门工业园区 20 16 3 3  2 

启东经济开发区 28 22 2 2 - 3 

吕四港经济开发区 26 21 3 3 - 3 

洋口港经济开发区 28 22 3 3 - 3 

如皋港工业园区 25 20 4 4 - 4 

海安高新区 28 22 2 2 - 4 

如皋高新区 10 8 1 1 10 2 

市北高新区 5 4 2 2 10 2 

通州湾经济开发区 6 5 2 2 - 4 

 



 

— 17 — 

附件2 

全市开发园区产业定位一览表 

 
地  区 

产业定位 

主导产业 新兴产业 

海安县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现代纺织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 

海安高新区 高新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 

如皋市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 智能装备 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 

如皋高新区 
 电子信息 

（服务外包） 
智能装备 

如皋港工业园区（参照） 新材料 港口物流 

如东县 
如东经济开发区 智能装备 电子信息 

洋口港经济开发区 能源 新材料 

海门市 
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 船舶海工 智能装备 

海门工业园区 高端纺织 新材料 

启东市 
启东经济开发区 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 新材料 智能装备 

通州区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新能源和新能

源汽车 
电子信息 

崇川区 崇川经济开发区 电子信息 智能装备 

港闸区 
港闸经济开发区 智能装备 电子信息 

市北高新区 电子信息 智能制造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 智能装备 
电子信息（半导体、感

知元器件、大数据） 

苏通科技产业园区 智能装备 电子信息（集成电路） 

通州湾经济开发区 高端装备制造 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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